
附件一：

2010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暨首届

宁夏六盘山登山节活动规程

一、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登山协会、宁夏体育局、宁夏旅游局、宁夏总工会
承办单位：固原市人民政府

二、活动时间：2010年8月4日至6日。竞赛组队员8月4日报到，8月5日比赛；健身组队员8月5日报到，8月6日比赛。

三、活动地点：宁夏固原市六盘山

四、项目设置
竞赛组：青年（男、女）；中年（男、女）

健身组：男、女

五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竞赛组：

1、年龄为18—50周岁（青年组：18-35周岁即1992年6月30日以前，1975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；中年组：36-50周岁即1975年6月30日以前1950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。

2、身体健康，无高血压、心脏病史及妨碍剧烈运动的疾病（报名时必须出具当地二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，否则不予报名）。

3、县以上登山协会出具确认证明，同时附队员有效身份证明（身份证复印件）。

4、自带运动服。

5、以县以上登山协会或登山户外俱乐部为单位报名；中国登山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可以个人身份报名。

6、由承办单位办理比赛期间即8月5日-6日两天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。

（二）健身组：

1、年龄为18—50周岁

2、身体健康，无高血压、心脏病史及妨碍剧烈运动的疾病。

3、报名时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。

4、自带运动服。

5、以县（区）以上体育局为单位报名参加；固原市各县区、市直各部门、单位按组委会分配名额组队参加。

6、承办单位办理比赛当日即8月6日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。

（三）参赛规模：根据我市接待能力，竞赛组参赛人数控制在400人以内；外省（市、区）健身组人数控制在1500人以内，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确定参赛人数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1、传真报名：0954—2033137   0954—2040290 

联 系 人：杜鸿雁  13995148996

徐  鹏  13995047698

马兵伏  18995440006

2、邮件报名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41号（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）。邮编:756000

3、网站查阅咨询：

中国登山协会网cmasports.cn

人民网宁夏频道nx.people.com.cn

新华网宁夏频道www.nx.xinhuanet.com
宁夏新闻网www.nxnews.net
宁夏固原市新闻网www.gynews.com查阅。
联系电话：0954—2033137    0954--2041266
4、参赛队员报名需提交下列材料，并填写《2010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暨首届宁夏六盘山登山节活动报名表》，报名表可在以上网站下载。
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

（2）竞赛组队员提供健康证明

（3）团体报名者提供领队姓名、联系电话及队员汇总表

5、报名截止时间为2010年7月25日

七、报到方式

竞赛组各参赛单位于8月4日下午16:00前到宁夏固原市泾源县旅游宾馆报到（联系电话0954—5011838）；外省（市、区）健身组参赛单位于8月5日下午16:00前到固原市红宝宾馆（联系电话0954--2066899）和固原市隆德县宾馆报到（联系电话0954--6016839）。

参加登山运动员报到时持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确认。

外省、市运动员可乘飞机、火车、汽车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。

八、比赛路线：竞赛组队员从六盘山南麓泾源县境内白云寺到六盘山主峰米缸山（约15公里）；健身组队员从六盘山西麓隆德县境内杨家店出发到纪念馆广场（约7公里）。

九、奖励办法

1、竞赛组：设个人奖项。个人奖按青年（男、女），中年（男、女）组设置，男子组各奖前20名，女子组原则上各奖前5名，具体视报名人数按比例确定。个人奖获得者颁发奖金和奖牌，第1名奖金10000元，第2名奖金8000元，第3名奖金5000元，第4名奖金3000元，第5名奖金2500元，第6名奖金2000元，第7—10名奖金1500元，第11—20名1000元。
2、健身组：设个人男、女奖项。个人男子取前100名进行奖励；个人女子取前50名进行奖励，具体视报名人数按比例确定。第1名奖金3000元，第2名2500元、第3名2000元、第4名1500元、第5名1000元，第6名800元，第7名700元，第8名600元，第9名500元，第10名400元，第11—20名各奖励300元，第21—30名各奖励200元，31—100名各奖励100元。

对外省（市、区）组团参加的，以组委会名义颁发纪念奖杯。

竞赛组队员参加健身组登山不计名次。
十、裁判

裁判员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和固原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选派。

十一、其他

1、外省（市、区）来宾凭登山活动的相关证件和身份证原件免费参观六盘山、固原博物馆、老龙潭、野荷谷、火石寨国家地质（森林）公园、须弥山等固原市各旅游景点。    

2、竞赛组队员交通费自理，食宿费用由承办方承担；健身组队员交通费、食宿费用自理。

3、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登山活动的团体和个人，请于7月25日前电告会务后勤组

联系电话：0954—2033137  0954--2041266

十二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属承办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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